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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教師 
評鑑制度之探討

鄭淑華、楊思偉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新的教師評鑑機制，並對國內提出以下建

議：一、調整公教分離後教師身分的正確認知；二、引發教師對評鑑正確的認知，

建立起對評鑑的專業信任；三、教師評鑑要連結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的建構；四、

建置適切的激勵制度來支持評鑑的變革；五、評鑑方式可多元化但要給予教師自

主的專業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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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New Teacher Appraisal System utilized by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of Tokyo, and then offers suggestions related to teacher evaluation 

in Taiwan as follows: (1) Build correct concept for improving teacher evaluation 

of teacher identity, especially after teachers are divided from public servants. (2) 

Enhance the confidence and trust of teachers in evaluation and the appraisal system. (3) 

Connect the teacher appraisal system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4) Construct incentive programs to support possible changes 

in evaluation. (5) Diversif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respe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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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受到所謂新右派（New Right）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日本政府自 1984年

設置「臨時教育審議會」做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諮議機關起，三年中就提出了四次

的教育改革諮詢報告書，根據「臨時教育審議會」最終諮詢報告書中的教育改

革方針―「個性化」、「多樣化」、「彈性化」、「自由化」與「國際化」，

不難看出日本教育改革的趨勢有接近歐美教育發展動向（梁忠銘，2007）。事實

上，這就是日本教育自由化的濫觴，是一連串新自由主義取向教育改革之始（楊

思偉，2008；歐用生，2007）。

為何教育改革走新自由主義取向呢 ?政治上，因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被當時

美國 R. W. Reagan總統與英國M. H. Thatcher夫人政權不斷地強調；經濟上，1990

年代後，當時日本製品在世界市場的經濟力下降，全球化與資訊業發展等因素導

致對於經濟人才的素質與技能需求改變，不同於以往需要一定水準的大量人才，

而是改以菁英培育取向發展，經濟界乃不斷地對教育改革提出具體建議，且改革

方向乃依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趨勢；其次，在社會文化方面，1974年時日本高中學

生入學率已達 90％，意指已具備大眾教育社會形成的基礎（苅谷剛彦，1995）；

換言之，1970年代日本因消費、教育、家庭文化等層面大眾社會的基礎已形成，

因此教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對大眾而言就較易於接受。進而，1980年代面對拒

絕上學（不登校）、校園暴力、體罰、霸凌等教育問題層出不窮，教育的新自由

主義改革潮流乃自然成為思考改善問題的策略取向。雖然 2009年起，英國已有調

整之若干徵兆出現，但日本至今仍處於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之氛圍中。

而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反映在教育上的改革，其內容大致包含「強調彈性化

與自由競爭」、「學校與家庭、地方社區的協力合作」、強化「受益者負擔」、「選

校尺度多元化」、導入「民營力量」等特點（横堀正一，2006）。東京都石原擔

任知事（1999年 4月起）期間，由教育行政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有公立

高中學校數的大幅削減、公立高中學校設置的多元化（鼓勵學校特色化的「新型

態高中」設置）、為了學校選擇自由化而廢除都內學區制、運用企業經營管理原

則於學校經營上、確定由上而下（top-down）型的學校評鑑系統、實施統一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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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測驗、實施教師的新勤務評定制度和人事異動制度等（教育基本法「改正」情

報セソター，2006）。由上述可知，不僅只是針對教師實施的評鑑，包括學校評

鑑、學校組織再造、運用企業經營手法的學校經營、要求績效特徵、強調自由市

場競爭等特色的教育改革，都是反映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精神的。

另外，日本的中小學教師是教育公務員身分，根據《教育公務員特例法》

（1949），原有接受考核、評定勤務成績的義務。現行人事考核的前身為勤務評

定制度（即公務成績考核制度），是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參考美國以科學化的人事

管理方式進行公務員法制的改革，是以績效主義為原理構思的勤務成績評定的制

度（高橋寬人，1996）。然而，勤務評定的人事評核制度，實然面上未發揮實質

功效，這也是新型態的教師評鑑制度產生的原因之一。

何謂勤務評定？依據若井彌一（1996：43）的說明：

人事院規則 10-2規定，勤務評定的意義是「為了建立人事管理上公正的

基礎，對於職員執勤的勤務成績評定做詳細記錄」（第一條），而依據昭

和 32年（1957年）全國都道府縣教育長協議會的「勤務評定相關宣導資

料」，有關勤務評定之主旨為：

人事管理應該要能反映職員的執勤成績的表現與能力，我國公務員制度也

是依照職員的成績、能力，即以所謂績效主義為基本原則來實施管理。為

了實施公正的人事管理，有關職員的適當職位分配、薪資多寡的決定、研

習、指導、表揚獎勵等都列入勤務評定的基礎考量。

此勤務評定制度於 1956年（昭和 31年）於愛媛縣實施，全國自昭和 34年

起全面實施。然而，此勤務評定制度因為種種因素，包括遭質疑有政治意圖及實

施技術性不成熟等。例如，清水俊彥（2004）指出，教育活動的業務問題複雜許

多，加上實施評定結果未能活用、多數人對勤務評定的認知誤差及誤解頗深，以

及對評鑑結果的不信任等難以突破的困境，使得勤務評定制度漸漸流於形式化。

廣嶋憲一郎（2007）提及，勤務評定制度被質疑評鑑基準未明確、評鑑的客觀性

不足、評鑑結果未告知當事人無法發揮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的功能，以及評鑑結果

未能反映待遇，缺乏督促工作績效的實質效果，種種因素導致最後評定制度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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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形式化，並未發揮實質效果。而新的教師評鑑制度趨勢是加入企業管理經營精

神，採用民間企業的目標管理、績效導向、績效主義報酬體系模式等（教育基本

法「改正」情報センター，2006），是有異於勤務評定的新改革。

根據 1999年文部科學省（日本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委託國立教育研究所與

第一線教育現場教職員組成的「學年經營研究會」對於教學與學生行為、所謂「班

級秩序崩壞」等實際問題成因做分析與調查，發現形成教學問題的原因複雜，但

其中約有七成的比例顯示，「教師指導能力不足」是主因（東京都教育職員人事

研究會，2005）。這項調查強化了學校教師成為教育政策與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角色，教師執行職務意願與執行能力提升成為教育改革不可欠缺的要務，因此，

為了控管在職教師的素質與能力，人事考核系統改革的需求變得更為迫切。

在 2000年 12月「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報告―改變教育 17個提案」中，為

了「營造新時代的新學校教育」的二十一世紀教育發展目標，提案中有「創造可

以反映教師教育熱情與努力成效的評鑑機制」、「充實教師長期社會體驗研習」、

「特殊才藝教師、短聘聘約教師及社會各行各業達人教師等多樣化聘用措施」、

「學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是教師，而為了認定教師的教育熱情與付出努力

之多寡，並延伸優點以提升效率，應進行能反映待遇的教師評鑑制度」等具體建

議（野原明，2004）。

正當中央政府仍在擘劃政策方向時，地方政府如東京都等，卻已開始積極地

推動新教師評鑑系統。日本東京都在 1984年就實施行政職公務員的自我申告、

業績評鑑（總結性評鑑）制度，1993年擴大至全部公務員，1995年涵蓋教育

行政管理職，2000年對東京都的教師全面實施新式的人事考核制度（楊武勳，

2006）。2003年中央政府文部科學省囑咐 47個都道府縣及 13個政令指定都市，

以建立能反映晉級與升遷、評鑑公立學校教師之人事考核制度為目的，開始進行

全面調查與研究，全國要在 2005年前完全確立實施的方針。從 2004年之後的三

年期間，約有 1億 2,000萬日圓的調查研究費會交付給各自治體，進行研究組織

的設計、評鑑方法、評鑑者的訓練、評鑑結果反映晉級或人事異動等事項之檢討

與規劃，以建構最適合的評鑑系統（文科省預定 2005年度全国實施反映待遇的

教員能力評価制度，2003）。於是，日本其他地方政府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各地新

的教師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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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本東京都實施新型態教師評鑑制度迄今已有一段時日，因此本文以探討

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教師的評鑑制度內涵為主，了解其制度進行的程序梗概，提供

國內規劃之參考，並提出對國內中小學實施教師評鑑的啟示與建議。

貳、東京都中小學實施教師評鑑之內涵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把新的教師人事考核制度定義為「教育職員意識改革與提

升專業成長、能力開發、人才培育的人事考核制度」（淺木麻人，2006），並

進行以能力與績效主義為基礎的人事管理，率先自 2000年 4月實施。日本的中

小學教師為教育公務員，人事考核制度有其績效功能考量，只是新的評鑑制度改

革，仍依循著之前實施勤務評定制度的經驗，並隨時代背景變化修正過去強調年

功序列、重視經驗與年齡而升職的人事考核，而以評鑑為手段，激發教師對職業

的榮譽感，以刺激教職員觀念的改革，提升能力的成長為訴求。

而教師評鑑與學校評鑑制度改革同時進行，學校將企業的目標管理及全面

品質管理的理念應用在學校經營管理上，教師評鑑系統亦以 PDCA品質循環圈

（Plan-Do-Check-Action）的管理為經營方向與基礎，有關教師的業績評鑑（總

結性評鑑）系統如圖 1所示。東京都採「目標設定→實踐→目標追加變更→自我

評鑑反省→期待下年度的目標改善→下一個努力目標的設定」的組織管理過程運

用在人事管理上，擔任評鑑者的校長與副校長則在過程中提供指導與建議等，並

配合教師十年為單位之短期、中期與長期的教學生涯計畫，進行自我申告（吉田

和夫，2006）。亦即透過靜態的書面報告與動態的晤談活動，促進教師個人專業

能力的提升。

東京都的教師評鑑定名為「能力開發型」人事考核制度，強調所謂三位一體

性，意即教師自我申告（日文為自我申告）、他人（校長、副校長）對教師執行

結果進行的業績評鑑（針對執行績效的總結性評鑑），以及教師自我反省後做成

研習改善計畫―教師生涯計畫（蛭田政宏，2004），具有開發個人能力之意涵。

這是其制度的主軸，也是其特色。

以下則分別就其實施教師評鑑的目標、實施的歷程，實施評鑑內容與範圍、

實施方法、實施評鑑者及相關評鑑的配套措施，逐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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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教師評鑑的目標

一般而言，人事考核依實施目的不同分為「成績判定型的評鑑」（總結性）

與「能力開發型的評鑑」（形成性）兩種，而東京都的「能力開發型人事考核制

度」，顧名思義，其制度意圖將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鑑做合併與平衡，亦即一方面

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一方面也將評鑑結果做為敘薪或人事決定等用途（茨

城県高等学校教職員組合，2004）。因此，所謂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其實

是包含教學專業評鑑在內，以實施總結性評鑑方式為主的人事考核制度，和臺灣

學校經營理念：學校願景

透過與管理者

的晤談，指

導、建議等

學校經營的方向性、經營

方針、經營計畫對教職員

的期待角色，關鍵性者與

家長、社區的期望

學校現狀及問題

分析、掌握、優

勢、弱勢、機會

與威脅

教育目標

價值視野任務

CHECK評鑑確認
檢視成果

DO行事、教學、
職務執行

PLAN計畫
角色的明確化

ACTION行為修正更新
研習、省思成長

學校經營具體化與職務執行

各教職員的專

業及努力方

向、問題、教

學生涯計畫

圖 1　經營方向與 PDCA管理為基礎的業績評鑑系統
資料來源： 出自吉田和夫（20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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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鼓勵實施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育部，2006）範圍與目的略有不同，

因為日本中小學教師為教育公務員，每年皆有義務接受年度人事考核，有關教師

的學科教學、輔導學生等教學專業智能的評鑑就含括在人事考核內容之中。換言

之，教師評鑑就是考核其教育工作的種種勤務表現，不單只評斷其教學領域上的

好壞，而在論斷教師整體的績效表現，人事考評意味重於教師專業發展。

二、實施教師評鑑的歷程

因為教師評鑑為人事考核的一環，故以一年為週期，以時間序列討論年度中

的考核重點，評鑑流程如圖 2所示（小島宏，2006）。

首先，自我評鑑（日文為自我申告）是評鑑教師自我設定的執行目標所達成

的程度，教師透過與校長、教頭、副校長進行雙向溝通的晤談下所獲得的指導建

議，設定未來職務內容欲把握的目標與抱負水準，按照計畫方針去執行（中野目

直明，2004）。也就是透過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企圖結合教師

個人與學校組織的目標，由教師設定自我努力成長的規劃，並進行自我評鑑，在

評鑑者（校長、教頭、副校長）的監督下執行進度，以創造教師個人、組織及學

生三贏的局面。

教育創造研究中心所長高階玲治（2006）提出新的人事考核制度強調自我申

告的重要性有：（一）學校重視績效成果的自我評鑑，對於家長及社會大眾有說

明責任與義務，因此更需要加強教師的工作績效成果；（二）藉由自我申告激發

教師達成目標的意識，實施目標管理；（三）結合學校組織目標與教師個人目標，

教師的角色與任務明確化；（四）為了達成教師設定的目標，需配合研習進修增

長教學智能，進而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日本中小學一般為三學期制，自我申告分為以 4月 1日為基準的學年初自我

申告、10月 1日的中間自我申告與學年末 3月 31日前的最終申告三次。針對教

師提出的自我報告書，校長及副校長在不同階段分別實施晤談，並進行教學觀

察，以掌握教師教學能力的實況，並在第三學期實施業績評鑑（總結性評鑑）。

以下以教師立場說明教師評鑑的流程（廣嶋憲一郎，2007）：

（一）教師須理解校長提出的學校經營方針與願景。

（二）教師以實現學校經營方針與願景為目標，設定具體可行的自我目標，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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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成自我申告表。

（三）教師接受安排與校長、副校長進行晤談。

（四）實施教學活動由校長、副校長進行教學觀察。

（五）針對一年來的成果與表現做自我評鑑、自我給分。

（六）學年末透過與校長、副校長的晤談，填寫自我申告表中的最後報告（日

文為最終申告）一欄。

有關實施教師評鑑的大致歷程，首先由教師根據學校發展經營指標及方針規

劃未來欲達成的具體目標，於學期初自我報告表中填寫清楚，接著與校長或副校

長進行晤談，彼此溝通相關事宜後，再修正自我報告表。其後，透過教學觀察或

晤談等方式，針對需要改善的教師進行輔導與建議，而暑假多為教師的研習進修

時間，到第二學期則必須修正上一學期資料，進行中間自我報告。寒假後的第三

學期則是對過去實施過程先自評，再晤談溝通，最後填寫一年來的最後自我報告

（日文為最終申告），交由校長、副校長做整年來工作績效的總結性評鑑（日文

為業績評鑑）。

至於業績評鑑，根據東京教育委員會「教育職員人事考核的相關規則」第 2

條第 3項：

業績評鑑是公正確實評鑑職員執行職務的能力，與情意層面表現的工作態

度、實際表現的成績所規劃的公式、紀錄等制度。（東京都教育職員人事

研究會，2005）

亦即進行總結性的人事考核過程。

三、實施教師評鑑的方法

為了達成客觀公正化的目標，多元化地使用評鑑方法與工具，避免偏見或誤

差產生，是進行教師評鑑不可或缺的原則。人事考核屬性的日本教師評鑑制度，

其評鑑的範圍與內容是以全部的工作業務範圍為主，除了透過平日相處的觀察、

非正式談話及控管工作狀況的晤談等方法來蒐集教師評鑑資料外，觀察與評鑑教

師最核心的教學工作是極為重要的要務，除了採用教師的自我評鑑及來自於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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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觀察外，另外，學生評鑑、教師相互間的教學觀察與來自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

的外部評鑑，也都是教師評鑑的相關資訊來源，乃務求多元化地實施客觀評價。

（一）自我申告

自我申告可分下列三點說明：

1.自我申告的過程一學年共有三次，分別為學年初的最初申告（4月 1日）、

學年中間的有關異動、變更、追加的申告（10月1日），以及學年末的最終申告（3

月 31日）三次，過程中透過與學校行政管理職務的校長及副校長採用「晤談」

的方法（日文稱為面接，一年至少三次）溝通，以達共同理解，過程中並進行教

學觀察與指導回饋的活動，隨時意見交換調整教師設定的目標，最後針對成果討

論並修正目標設定的方向。

2.自我申告表分為「有關職務」及「有關異動、專業能力成長及運用」（見

附錄一）兩部分。「有關職務」（如表 1所示），此表是要填寫一年中設定的目

標及內容，教師要根據（1）與學校經營方針結合的目標；（2）前年度的成果與

待克服的課題；（3）擔任職務的目標及成果；（4）研究及研習。共四個項目仔

細地思考填寫，其中在教師「擔任職務的目標及成果」中，將教師的工作職務細

分為「學習指導」、「生活指導及升學指導」、「學校經營」、「特別活動及其

他」四個目標及評鑑項目，教師要在四個細項上設定今年度想達成的目標，並提

出實現目標所選定的具體策略方法（例如，一週進行○次的與學生深度晤談、到

六月前要完成○○）（蠣崎正実，2006）。

3.最後在學年末前的最終申告則進行年度檢討與反省，檢證自己實踐程度如

何，在最終申告一欄中（見表 1），詳細整理教學成果與待努力的課題，包括教

師自己實施指導的表現與學生學習的反應紀錄、自我檢視教學計畫可行的程度、

計畫可行性中學生的成就紀錄、再度確認目標設定適當與否、教師自我評分與紀

錄學生成長改變的狀況，並自我評分。進行的主題若為學年中共通的，則將實施

成果回歸學年中一起分享（泉長顯，2006）。

自我申告表與「教師個人教學生涯計畫」關係密切，教師在填完自我申告表

「有關職務」中第四個項目「研究及研習」欄，「有關異動、專業能力成長及運

用」中的「研習及研究經歷」欄之後，要附上教師個人教學生涯計畫（詳細內容

見附錄一）。「教師個人教學生涯計畫」（見附錄二）呼應自我申告表中擔任職

z-vc110-03.indd   75 2010/3/24   下午 06:59:21



76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輯　第 1期

務的目標及成果欄，研習計畫實施也分為學習指導研習系統、生活指導與學生指

導研習系統、學校經營研習系統、課外活動與其他研習系統等四部分，強調評鑑

後研習改善與實踐的關聯性。「教師個人教學生涯計畫」和自我申告表都是每年

度更新填寫，教學活動與教師研習以 PDCA品質循環圈方式，不斷累積教學實

戰經驗，增進教學智能與專業技能（菊地英，2006）。

表 1　自我申告表（有關務）實例

學年初申告 最終申告

今年度的

目標

實踐目標的具體策略（何

時達成、理想為何、達

到如何程度）

成果與問題 自己評分

學習指導 *  穩固各學
科的基礎

反覆指導基礎學科內容。

特別是漢字，每天 3個
持續讓學生練習

依據計畫實施是可行

的，實施結果顯示，

九成學生約有 80%以
上習得

3

生活指導與

升學指導

*  建構良好
的人際關

係，營造

健康安全

的生活

舉行製作標語活動、問

候語及用詞遣句練習，

每個月活動目標明確化

每月製作標語活動，實

施確實有提高學生問

候的意願；學生問候寒

喧的態度有穩定趨勢

4

學校經營 *  學校全體
實踐力行

寒喧問候

每月第二週舉辦寒喧問

候活動，明確指出孩子

具體的行動目標，全校

共同實施

每月以生活指導委員

會為中心，規劃具體

行動目標的活動。有

關學生反應的問題則

待研究

3

課外活動與

其他

*  培養高年
級學生領

導低年級

學生的企

劃與實踐

能力

上下年級學生混齡分組

組織社團，讓學生每個

月練習製作社團集會活

動的企劃書，小組與個

人指導並行

活動計劃是可行的高

年級學生針對低學級

學生的企是能適切進

行領導的

4

註：1.此表實際執行具體策略不只上表所述，當有其他項目等條列說明。
　　2.  自己評分有五等第：5代表達成度極高；4代表高度達成；3代表有達成；2代表

幾乎未達成；1代表未達成
資料來源： 出自泉長顯（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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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

教師最主要之職務就是從事教學活動，評鑑者想了解教師的工作實況、具備

教學專業能力與否，把握教師指導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教學觀察是最直接可

信的評鑑工具。一學年間大約進行三次教學觀察，每次實施一單位時間的課程教

學，之後，觀察者必須提出教學方法、教材內容、班級經營等相關的回饋或建議、

輔導，進行業績評鑑前，須將一學年來的書面紀錄做歸納與整理。

進行教學觀察的目的在於使教師自身的教學問題明朗化，進而督促教師提出

改善教學的計畫，並實際針對教學問題與缺失改進，以增進教學智能，開發教師

潛能。而教師往往不自覺教學上的盲點，故透過校長、副校長、研究主任等與教

師的對話與指導，檢討教學缺失，並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教學改善計畫中並配

合校內研習活動（工藤文三，2006）。教學觀察的目的並非只為了教師評鑑，而

是使教師進行教學改善的 OJT（on the job training，職場內教育，個別校內研習

―教學現場進修的一環）（中川修一，2006）。

有關進行教學觀察的步驟及方法則分述如下（工藤文三，2006）：

1.教學觀察的步驟

（1）事前協商與確認；（2）利用教案了解教學規劃；（3）進行教室觀察；

（4）教學觀察後的專業對話。

2.教學觀察的方法

此外，若以進行教學觀察的主體對象來區分，除了以上教師的自我評鑑及來

自於評鑑者觀察外，學生評鑑、教師相互間的教學觀察與來自學生家長及社區人

士的外部評鑑，也都是教師評鑑的相關情報來源。

四、實施教師評鑑的評鑑者

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的評鑑者是以學校的校長及副校長（教頭）

為主，分別進行自我申告時的深入晤談工作與業績評價時總結性評鑑的執行。而

地方教育委員會則為調整者或實施相對評價的執行者角色。

東京都在 1995年就率先從原來的勤務制度，變革為以自我申告制度及業績

評鑑為主軸的評鑑制度，並先以教育行政管理職為實施對象，2000年才擴充到

全體教職員，並產生「能力開發型人事考核制度」新的名稱。新教師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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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教育行政管理職不僅是學校行政的經營管理者，還要擔任評鑑教師的角

色，在任務與責任上比過去更加複雜與重要。

而隨著校務、瑣碎評鑑事務及環境日益龐雜，為了輔佐校務管理及分攤校

務，東京都自 2003年起實施「主幹教師」制度，也就是在校長、教頭之下與一

般教師之上的中間設置一個「主幹教師」的職位（見圖 3）。

另外，為了提升教育品質與師資能力，實施校內的 OJT（職場內研習），實

踐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的成長，也使教學表現優秀，具備高教學指導能力的教師，

可以對其他教師提供在教育上的指導建議，以及進行研習規劃，構思了所謂「指

導教師」（名稱因地制宜而有差異）的角色與職務（中央教育審議會，2005）。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在「東京都公立學校有關教學能力提升實施計畫」中，規劃了

一連串有次第、有順序的教師專業的教學能力成長計畫，明定自 2005年起，都

立學校針對初任者研習後（2至 3年年資者）實施教學進修與研究，2006年起具

備相關條件者，在經過東京教師道場（類似教師研習班）二年的研習進修後，有

資格擔任指導年輕的或初任教師的職務，也就是培育所謂的「教學領導者」或「教

學專家」（授業力リーダー或是授業力スペシャリスト）。區市町村教育委員會

也可因應地區特性與需要，自行調整設置獨立的教學力領導者的培育機構（東京

都公立學校教學力向上檢討委員會，2005）。

五、實施教師評鑑的評鑑內容與範圍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將教師的評鑑項目分為「學習指導」、「生活指導與升學

輔導」、「學校經營」、「課外活動與其他」等四大類（主任、特教教師等評鑑

項目則別有規定）。各評鑑項目的內容重點則包括「學習指導力」、「生活指導

力」、「學校經營力」、「班級經營力」等。另外，「社團領導力」、「危機管

理能力」、「與家長應對能力」、「服務規則的遵守」等職務能力也都會納入評

鑑時的考量（廣嶋憲一郎，2007）。而教育的經營絕不能只單從結果來判斷評鑑，

因此根據上述的評鑑項目再分別從「能力、実績（實際表現）、意欲（情意）」

三評鑑要素的觀點來檢視（蛭田政宏，2006）。此外，再根據評鑑層面的各項著

重點、可觀察的向度來逐項細部分析，有關能力、情意與實際表現的評鑑要素中

分別觀察的著重點可見附錄三業績評鑑表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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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議員

小學（包含管理職）平均約 18名教職員（一個年級約 2班）

學校經營組織結構（小學的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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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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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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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議員

中學（包含管理職）平均約 24名教職員
中學平均約 10個班級（一個年級約 3班）

學校經營組織結構（中學的新類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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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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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的中小學學校組織結構
資料來源： 出自東京都教育委員會（200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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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評鑑的範圍方面，包括了教師上班時間內所有的職務（見表 3），而勤

務時間外，在校長承認同意下，教師自發性的社團、課業輔導、家庭訪問、巡視

社區等教育活動，或在校長承認範圍中，執行勤務有明顯實際成果者，皆在評鑑

範圍之內。另外，校長在必要時，也會針對勤務時間外之超勤業務以「加分」做

為評鑑的方式（東京都教育職員人事研究會，2005）。

表 3　職務上評鑑範圍
上班時間內 上班時間外

學習指導 學科指導

道德指導

「綜合學習時間」

養護、訓練

（含研究、研習）

學生實習相關業務

生活輔導

生涯輔導

生活輔導（學校事務除外）

生涯輔導（學校事務除外）

（含研究、研習）

災害時必須處理的業務

學校運作 學校事務的分攤

學年、班級經營

各種委員委員活動

（含研究、研習）

教職員會議相關業務

特別活動，其他 特別活動（班級活動、兒童

會、學生會活動、社團活、

學校行事）（含研究、研習）

災害時必須處理的業務學校

行事相關業務

資料來源：出自東京都教育職員人事研究會（2005：213）

六、實施教師評鑑的評鑑結果與配套措施

此新人事考核制度強調工作表現與能力的績效，因此有適切反映薪資與待

遇的設計，在 2006年修正後的人事考核制度中，業績評鑑最後的綜合評鑑結果

為 C與 D者（C：需進一步加強；D：期待再努力），屬於需要加強輔導與再進

修的層級。綜合評鑑結果為「D」者的晉升職等、晉薪的幅度較低，一般標準的

勤務成績是給「4號」薪，而拿到評鑑成績「D」者則以「3號」薪（白川敦，

2007）。

自 2006年 4月起（原則上，日本教職員晉級升等是每年一次，以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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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新的教師晉薪制度配合人事考核制度實施，統整原本的普通昇給與特別

昇給，結合業績評鑑的綜合評鑑結果來決定晉薪的幅度。如表 4所示，晉薪的幅

度改為「不加薪到 6號薪」共七個階段，而最終的晉薪決定是依據勤務成績表現

分為最上位、上位、標準及下位四個層次。以教職員 1及 2級職等的情形來說，

取約 5％及 25％為最上位、上位的優異表現（6號、5號晉薪者由校長等推薦），

而若得到校長進行第一次評鑑（絕對評鑑）時的評鑑成績「D」，則以「下位 3號」

薪為晉薪幅度。其他除非有明顯重大公務過失才列為「不晉薪」，有「處分」、

「請假缺勤」等情事則依情節嚴重程度決定其晉薪幅度，否則一般多是「標準的

4號」晉薪幅度（東京都教職員組合，2006）。

表 4　以勤務成績為基礎之新晉薪制度

加薪幅度

未滿 55歲 滿 55歲
以上

6號 3號

5號 2號

4號 1號

3號 不加薪

2號

1號

不加薪

勤務成績

加薪區分

標準

分配率

（教）

1.2.級職等
（教）特

2級職等
最上位 5% 10%
上位 25% 20%
標準 70% 70%
下位 【評定 D】

請假 處分

未滿 48天
48天以上
74天以上 警告、減薪

100天以上 停職

126天以上

資料來源：出自東京都教職員組合（2006）。

此外，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其評鑑結果雖然宣稱與優秀教師表揚與不

適任教師認定不直接相關，但不可否認地，業績評鑑成績表現出教職員年度的工

作結果與績效，對於管理者而言，很難不去參考人事異動與職務安排、優良教師

表揚制度與不適任教師的處理。

有關評鑑制度相關配套措施，除了針對評鑑者的專業訓練、實施學校管理者

的績效獎金制度、規劃對教師評鑑結果不滿的申訴制度系統外，最重要的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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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與提升教師的教學知能評鑑目的，而進行教師研習制度改善，將教師的教學

生涯規劃與評鑑做連結的系統規劃。事實上，教師評鑑只是促進教師素質提升教

師教育改革中的一環，在師資培育上、教學專業發展上，都另有改革措施，例如：

設置專門職大學院（教職專業研究所）、教師證照更新、十年教學經驗者研習、

教學導師職的設置等。

參、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的特色與評析

在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後惡劣的經營環境下，民間企業紛紛修正傳統的年功序

列、重視經驗與年齡而升職等人事管理制度，而以重視發揮能力與達成業績為

考核基礎。這樣的時代趨勢逐漸擴及到公務員及教育公務員，因此，在舊的人事

考核的勤務評定制度流於形式化、失去實質功能的情況下，東京都新的人事考核

制度不僅希望達成職能開發的形成性目的，也加入目標管理的精神，兼顧獎懲任

用異動的總結性目的，透過自我申告與業績評鑑，並藉此規劃教師的專業發展計

畫，以提升教師專業智能為依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辦學績效之目的。

另外，為了能深入了解評鑑制度實施的狀況，東京都教職員組合（東京都教

師工會）自 2000年 4月起成立「人事考核熱線」，接受各界的電話申訴與事實

反應，諸如像

雖已提出自我申告表，但校長利用晤談時直接命令教師修正，且校長的用

詞遣句有否定人格的意味，令人相當生氣。（国立教育文化綜合研究所，

2005）

還有「為了提高自我申告表提出的比率，發生『若不提出自我申告將影響後

人事異動』的威脅情事」（国立教育文化綜合研究所，2005）。像這樣的電話控

訴時有耳聞。因此，在制度實施的第五年，2004年 10月「日本教職員組合」（即

日本教師工會）委託「教育職員評鑑制度問題研究委員會」，對全面正式實施或

試行教師評鑑的都道府縣之現況及問題進行研究與檢討，其調查提出了「教職員

評鑑制度的現狀課題」報告書（教職員評価制度の現狀と課題）。在此委託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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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日本教職員組合提出了「五原則二條件」之要求來改善教師評鑑制度現況，

亦即「合目的性」、「公正公平性」、「客觀性」、「透明性」、「理解性」（五

原則），以及申訴救濟制度建立、受評者與上級的協議制度（二條件）（国立教

育文化綜合研究所，2005），針對東京都教職員組合在實施人事考核制度後所提

出的訴求以及各界所做之檢討，有以下具爭議並待努力的課題。

一、避免以強制力量影響人事異動

自我申告表中有關異動調查，能避免阻礙個人希望異動的實現，且不可對未

提出自我申告表者以強制異動為手段威脅，在學年中間晤談時，應強制校長不得

要求教師異動。

二、應有具實質協議性的上下溝通管道

基層教師與東京都教育委員之間，不應規定評鑑制度設計之外的勤務條件才

有交涉商量餘地，彼此應具有雙向性的協議空間。尤其像教師評鑑不滿的申訴案

件，不應只是接受申訴卻不處理，如此的申訴制度並不具有實質的價值。

三、期望校長能公平、公正、客觀地評鑑

雖然評鑑程序以繁瑣、層層節制的方式力求多元化觀察教師表現，然而，評

鑑者是人，難免易被質疑受個人主觀性影響，並且整個制度設計多以管理角度思

考，上下彼此可權衡空間令人懷疑。

四、 評鑑結果對當事人的告知與輔導制度應以具體客觀陳述
取代主觀認定

業績評鑑結果對本人的開示與輔導建議過程中應列舉具體事實，才能使當事

人充分理解易於接受。

因應上述困境，其評鑑制度陸續也不斷進行修正及配套措施。以下則為筆者

歸納其制度之特色與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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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目標管理的自我申告

融入目標管理的自我申告，由教師參考學校組織經營方針規劃出個人目標與

具體化的程序方法等，此自我規劃與評鑑的立意頗佳，教師有自主的空間可發揮

與運用，有激發潛能的機會，藉由計畫的設定也可提供個人努力的方向，不致於

在繁忙中茫茫然而盲目度日，有督促自己達成執行目標的動力。目標管理的方式

強調學校行政管理應以人性善面為基礎來看待，相信人都有求努力上進的信念。

然而，若是評鑑者的價值觀與態度抱持不同看法，而在晤談中未能持平對待，或

者強制變更等不當作法，教師的自主意志可能就因此受限。

二、目標導向、績效主義的人事管理

目標導向、績效主義的人事管理評鑑非常重視評鑑的輸出結果，亦即以業績

評鑑（屬總結性評鑑性質）的綜合評價決定考核，以教師達到目標的程度來論斷

優劣，重視成果表現，從數值化、具體的目標設定可見其目標導向的管理特色。

如此重視成果，並將表現的績效列為薪資加薪的參考，此極具新自由主義強調自

由市場競爭、重視發揮能力與達成業績為考核基礎、績效主義的色彩。事實上，

另外還有「不適任教師」、「指導力不足教師」的認定與處分制度或是提早退休、

選擇退休制等教師方面改革，思考其改革內涵，都不難看出是受到新自由主義意

識型態的影響。

雖然評鑑目標明確化有其正面價值，但教育本身的複雜性是否適用於這樣的

人事管理？當過於注重成果表現，是不是忽視了教育過程的投入與努力？成果導

向下，教師會不會熱衷於積極展現易於評鑑項目，忽略了最重要的教育本質？這

些都是令人憂心的問題。

三、層層節制的考核程序

因屬於人事考核系統，故以年度為週期，教師每年都需接受評鑑，從年度的

評鑑流程中可見其制度的考核程序是層層節制的，三次的自我申告、三次的晤談

加上三次的教學觀察，教師提出自我申告後，接著由評鑑者藉由晤談檢視與控管

制衡，教師的自主權力在鬆與綁中上下交替進行。學年中的評鑑工作步驟是緊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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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忙碌的，考核步驟設計得如此瑣碎與細緻化，雖說是為了多次確認與多元化蒐

集情報，力求評鑑的科學與客觀化。但相對地，從這樣繁複的評鑑程序看來，令

人擔心的是，在上上下下的業務量都增加的情形下，學校行政者或教師負擔會不

會太大？教師自主空間是否被壓縮了？技術上問題（如時間安排等）是否都得以

解決？面對層層考核是否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工作士氣？要教師專業成長，

但又給予層層限制，教師對於評鑑的真正想法與實施效能真相為何？有關教師對

新的人事考核的知覺與實際評鑑的效能都仍待進一步探討。 

四、結合教師進修研習系統

結合教學生涯與進修計畫是評鑑系統最積極的部分，評鑑不僅結合教師專業

進修、教師教學生涯計畫、教學導師制度、甚至是教師分級制度等，以能力本位

為原則，鼓勵教師不以自己的年資經驗等畫地自限，勇於積極任事、開發潛能，

結合終身學習的精神與職業專業化的目標，這點很值得學習與借鏡。

五、校長事權相當集中

日本東京都中小學校長的事權相當集中，除了主任的人事權任命外，評鑑教

師也是校長的權責。就管理層面而言，掌權有益於有效運用資源與進行改革，但

相對地，若校長個人特質或行事風格獨特時，則易遭致獨斷、一意孤行的批評。

雖然校長必須在一定年限內接受定期的輪調，沒有萬年校長的可能，學校組織可

保持一定程度的活化與更新，事權集中使校長在任內可靈活運用資源與領導，進

行變革或發展學校特色。不過，就教師評鑑相關的教師申訴案件來看，校長的特

質與領導作風與評鑑工作的影響相當大，有很多類似傷人的言語態度或不當的措

施等負面個案出現，這也許是校長與時俱進的學習步調不夠積極，或是尚未掌握

評鑑的核心價值信念，還在應付與摸索政策的階段。總之，權力集中的學校領導

者應當更為謹慎與適切地處理與經營人事管理。

六、挑戰傳統齊頭主義文化

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改變傳統的齊頭主義，強調個人能力本位，這對長久以來

慣以終身僱用、年功序列的重年齡與經驗的日本文化，的確是一大挑戰。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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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鼓勵教師超越他人與自我突破，然而事實上，學校行政者是否也能摒棄組織

內倫理輩分的舊觀念，能在平等基礎上共事？換言之，長久形成、深植人心的文

化價值層次，重倫理與忠誠的民族性，是否會造成世代間價值信念差異而形成偏

見？教師與學校行政者是否都能確實反省自我價值與效能，從傳統中解放？這些

都是潛在的隱憂。

七、教師評鑑制度逐步改革及穩健推動

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實施至今已是第十個年頭，從一開始教職員組合

的抗議阻擋行動，到後來在「異動」、「加薪」、「研習」等爭議上的努力交

涉與協議，2000年 4月實施時，教職員組合要求上級要在「評鑑結果開示」、

「申訴處理制度」、「研習、異動、晉薪等反映」等重要課題做檢討與改善，到

了 2001年有以業績評鑑為基礎實施之特別晉薪措施、2003年有與人事考核配合

實施的研習系統的實施、2004年行政管理職其業績的絕對評鑑表現不佳（被評

為下位者）實施晉薪延後 3個月措施、2005年創設申訴處理制度、業績評鑑一

部分對本人開示、教職員其業績的絕對評鑑表現不佳（被評為下位者）實施晉薪

延後 3個月措施（国立教育文化綜合研究所，2005）等等一連串修正改革陸陸續

續地改善，接著，在 2006年不僅評鑑評語修正為四個階段，晉薪系統也全部改

革，連評鑑者與調整者的工作與任務也加以統整組合。綜而言之，藉由代表教師

身分的教職員組合不斷地與上級機關協調與議論，與實務上評鑑系統中的實驗與

進行，種種現象的觀察，上下雙方彼此的磨合與溝通，做了一連串能使人事考核

制度盡量務求客觀與公平的相關改革與修正。就整體改革的行事風格而言，日本

的改革屬於穩健發展、循序漸進的改革模式。

肆、啟示與建議

日本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對教師的人事考核做了大幅度的改革，而除了務求人

事考核系統的完整外，並多方位考量相關配套措施，包括加強評鑑者的素質、進

修研習制度的強化等以求評鑑品質的提升。姑且不論其制度落實程度的多寡，若

就整個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概況的探討，回頭檢視國內目前的現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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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有以下的啟示：

一、 日本中小學教師依法行政、教師奉公守法；臺灣中小學
教師應調整公教分離後教師身分的正確認知

日本中小學教師是教育公務員身分，法律與社會對教師的規定與要求比一般

公務員嚴格，除了法律上的種種規制之外，高度的敬業精神、無私的奉獻熱忱與

奉公守法的忠誠心、不斷進修的上進心都是其特質所在。領國家薪資、享國家提

供的福利，相對也有執行勤務與接受績效考核等義務。因教育公務員之身分，故

不論是均衡師資素質、活化學校組織文化的教師輪調制度，或是教師證更新、教

師評鑑制度等教師素質教育改革，均依公務員依法行政的原則。由上而下的教育

制度改革，自可順利推動。

反觀臺灣的中小學教師角色，自 1995年《教師法》頒布以來，賦予教師專

業的地位，確定公教分途，教師之法律與制度從公務人員系統獨立出來。其將教

師確定為專業人員，與其他醫師、建築師、會計師、藥師等社會行業相同，以專

門職業制定專法，《教師法》第 1條「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

以提升教師專業地位」。教師身分從公務人員體系中抽離，另定一套資格檢定與

聘任、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恤、離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

申訴與訴訟等事項均獨立的人事管理體系，且公私立學校教師皆一體適用（《教

師法》第 2、3條）。

雖然公教間尚有些模糊地帶，例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08號（1992）解

釋說：「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可適用於公務員服務法」，或是公立學校

教師與一般公務員在法律關係雷同之處，也不排除適用同一法律，如公教人員保

險法也有此問題。不過基本上，公教分途就是承認教師具複雜性與特殊性之工作

性質與一般公務員有所差異，故將教育人員獨立出來，以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也許因我國中小學教師對自己專業的身分定位不清楚，或說中小學教師從過

去公務員身分走來，尚未具備教師專業意識的認同，不了解其他社會專業職業維

持專業素養與職業尊嚴的策略，現仍處在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消極角色。因此，

要喚起教師對教學專業的自覺，教師應充分理解《教師法》訂定背後的真正意義。

公教分家，代表教育是專門職業，不再是以前需要當政府的傳聲筒，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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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章行事的身分角色，應當發揮教育的專業自主，建立起屬於教育專業系統下自

律的規範與教師的職業尊嚴，如同醫師、律師等專門職業一般，塑造出不易被取

代的專業形象。

二、 啟發中小學教師對評鑑正確的認知，建立起對評鑑的專
業信任

要啟動變革時，除了外在的策略、作法等因素之外，最關鍵的還是人的內在

因素，諸如價值信念、認知的改變，只有真正理解變革的核心價值何在，才能把

握住重點。因此，不論從上到下，對於評鑑的真正意義都應有正確的理解，以免

抓不住重點流於形式，或弄得人仰馬翻卻失去原意。根據國內許多對現場教育工

作者所做的調查或訪問資料中得知，對於評鑑目前最缺乏的還是專業信任，以及

教師是否願意突破專業的藩籬，亦即能虛心接受自我不足之處，了解評鑑的目的

在於改進而非證明。而因為是「人」評鑑「人」，包含很複雜的個別差異與主客

觀因素在其中，如何務求公正公平與客觀，確實需要透過理性溝通而建構專業且

完善的教師評鑑系統與方法系統，取得專業上的共識與信賴感。

三、 教師可運用目標管理提升執行力

日本東京都於 1997年將目標管理方法用在自我申告實施，進行人事考核，

希望教師將願景具體化實現，明定確切目標執行，避免紙上作業或停留在打高

空、說夢想的層次，實踐高執行力的目標。

目標管理用在學校行政經營上，在國內不乏其例，而如果用在教師教學或教

室經營管理上，則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要說明的是，目標管理的精神重在將欲

達成目標之具體步驟依次規劃、循序漸進地進行，要避免流於書寫目標、處理文

件的形式主義弊病，教師可配合研習進修活動，檢討個人未能達成目標的原因，

進而規劃學習計畫，彌補待加強、不足之處。

四、教師評鑑要連結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的建構

規劃評鑑制度的同時，最重要的是要連帶地將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與架構建

立起來，像日本對教師素質的管控督導推動不遺餘力，一連串的改革，例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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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涯規劃、教師證照更新、十年經驗者研習、教學導師建置、教師分級制度、

設置專門職大學院（實務型專業進修）等，要教師為自己的教學專業成長負起責

任。

評鑑與專業發展制度改革應同步進行，畢竟評斷教師優劣並非評鑑的目的，

促使教師藉此反省改進才是重點。而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之建置，的確是國內需要

再省思學習的。

五、建置適切的激勵制度以支持評鑑的變革

以變革領導的角度來看，要使組織成員認同並且身體力行，除了塑造美好的

願景之外，重要的是變革本身要與自身相關、有利益存在。亦即評鑑不僅使教師

見賢思齊、鼓勵專業成長，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之外，若以物質上等激勵的措施來

支援變革的動力，也許更能產生積極性的效益。日本用教師評鑑制度來刺激教師

的職業意識與尊榮感，結合自我評鑑、目標管理與總結性評鑑實施人事考核，並

配合相關配套措施，諸如獎勵表揚、專業進修系統等，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發展

與成長，用評鑑的手段達成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

我國教師成績考核（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的督導機制

功能不彰，只要每年教師個人請假日數不超過法律規定、無重大過失者，絕大多

數的教師考績均列為第 4條第一款（考績甲等，予以一個月考績獎金並晉級）（教

育部，2006），這樣不同工同酬的考核系統實在很難有激勵工作士氣、促進教師

積極表現的功能，因此，實有必要重新調整，建立一個提供專業發展改進又能激

勵工作士氣的控管機制。

六、評鑑方式可多元化，但要給予教師專業自主的尊重

東京都中小學教師評鑑藉由教師自我計畫與評鑑（自我申告）方式，配合晤

談，並採用目標管理，也多方蒐集教師的相關資料，包括教學現場觀察、教師同

儕的回饋，也參考學生或家長的意見等。或許為求評鑑的客觀，在評鑑的工作過

程中，設計的程序繁瑣且層層節制，需經過晤談後，才能確定自我申告的目標設

定，也就是教師須受局部的限制。自我申告這樣目標管理的方式若用到臺灣來，

利用晤談提供回饋的方式，是比單純自我規劃設定目標來得較具有動態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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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繁瑣的程序恐怕令人消受不了。尤其臺灣沒有日本那樣重倫理與忠誠度的民

族性，反而較重視自主的空間，目標管理的自我申告立意雖佳，但國情不同，只

能提供參考。

另外，日本行之有年的定期調動制度，如果應用到國內來，也許對於改善明

星學校的迷思與均衡國民教育師資素質、防止萬年校長、萬年教師的弊病，活化

學校組織的資源與文化有所助益，提供另一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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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自我申告表「有關異動、專業能力成長及運用」

　　　中小學平成　　　年度　　　教職員自我申告書（異動與能力開發．活用）

所
屬
學
校

立
學
校

注音
性
別

職員號碼
住址

姓名 生年月日 昭和年月   日生

年
齡 年  　月 目前在該校任職年數

   年  月

住家

最近

車站

線  站 
（  ）  分

5   校務分掌經驗及期望 到校單向通勤時間  分

只做一任

 維持現在分
掌

 希望轉任另
職

校務分掌．擔任學年經驗 9 擁有的證照 擔任學科

分掌名  擔任學年  主任　社團   
平成  　年度 

（ ）（  ）（   ）（  ）

理由

平成 　 年度 
（ ）（  ）（   ）（  ）

10  教職經歷（含現任學校）   （現職錄取年
月日年 月 日）

平成  　年度 
（ ）（  ）（   ）（  ）    立 學校 （   年  月）   （   ）【   】

下年度希望

分掌

1 2
3 4

平成  　年度 
（ ）（  ）（   ）（  ）    立 學校 （   年  月）   （   ）【   】

平成  　年度 
（ ）（  ）（   ）（  ）    立 學校 （   年  月）   （   ）【   】

6  想要活用的能力．經驗    立 學校 （   年  月）   （   ）【   】

能力   技能程度 其他能力．資格．

經驗
   立 學校 （   年  月）   （   ）【   】

 資訊處理 （）
 外語會話 （）
 教育輔導 （）

 

11  異動   1一任 2  不希望 3  希望   異動對象  
《   1（1）1（2）2 3 4 》

資料來源： 出自東京都教育委員會（2006：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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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個人教學生涯計畫

教學生涯計畫階段 1

教學生涯計畫

的規劃
項目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第
七
年

第
八
年

第
九
年

第
十
年
備註

自
我
了
解

設
定
自
我
目
標

教
學
生
涯
計
畫
規
劃

我的專

長與擅

長領域

自知的

問題

擅長與
不擅長
的事
（具體）

自我想

發展的

能力

（填入

右表）

我的

研習

主題

擅長

領域

待努

力課

題

研習

主題

學習指導

研習

初任

教師

研習生活、升

學輔導研

習

學校經營

研習

課外活動

其他

※ 為了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請設定目標，研擬研習計畫（可透過與管理者
晤談過程中確認）
　 請參考下表的專業成長規劃項目，計畫每年自我要求的主題。若預定參加
的研習未如計畫中進行，也請寫下新的、實際參加研習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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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涯計畫階段 2

教學生涯計畫

的規劃
項目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備註

自
我
了
解

設
定
自
我
目
標

教
學
生
涯
計
畫
規
劃

我的專

長與擅

長領域

自知的

問題

擅長與
不擅長
的事
（具體）

自我想

發展的

能力

（填入

右表）

我的

研習

主題

擅長

領域

待努

力課

題

研習

主題

學習指導

研習

初任

教師

研習生活、升

學輔導研

習

學校經營

研習

課外活動

其他

（長期教學生涯計畫：到退休為止欲充實的能力、卻參加的進修研習、欲擔任的職務、欲挑戰的考試等規
劃紀錄）

第 1年　　 第 5年　　  第 10年　　  第 15年　　  第 20年　　  第 25年　　  第 30年

※ 為了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請設定目標，研擬研習計畫（可透過與管理者
晤談過程中確認）
　 請參考下表的專業成長規劃項目，計畫每年自我要求的主題。若預定參加
的研習未如計畫中進行，也請寫下新的、實際參加研習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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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涯計畫階段 2

教學生涯計畫

的規劃
項目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備註

自
我
了
解

設
定
自
我
目
標

教
學
生
涯
計
畫
規
劃

我的專

長與擅

長領域

自知的

問題

擅長與
不擅長
的事
（具體）

自我想

發展的

能力

（填入

右表）

我的

研習

主題

擅長

領域

待努

力課

題

研習

主題

學習指導

研習

初任

教師

研習生活、升

學輔導研

習

學校經營

研習

課外活動

其他

（長期教學生涯計畫：到退休為止欲充實的能力、卻參加的進修研習、欲擔任的職務、欲挑戰的考試等規
劃紀錄）

第 1年　　 第 5年　　  第 10年　　  第 15年　　  第 20年　　  第 25年　　  第 30年

資料來源：出自東京都公立学校教職員現職研修制度検討委員会（2002：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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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東京都教職員業績評鑑表（教師用）

平成 18年度                教職員業績評鑑表（教師用）
評鑑基準日  平成 19 年 3 月 31日

所

屬

姓名

職員証

號

性

別

 男
 女

年

齡

歲

（迄今）

都

歷

年 月
（迄今）

學校

編號

現職務變

動日
年  月  
日

評鑑

項目

評鑑

要素
著 重 點 第一次評鑑人員

學習

指導

能力
孩童及學生之了解，教學計畫之撰寫，知識與技能

之具備和活用，發現問題與解決之能力
 A  B  C  D

情意
孩童及學生之了解熱忱，問題之解決熱忱，進修熱

忱，創意、技巧，與家庭之聯繫
 A  B  C  D

實績
教學計畫實施、考核之情況，教學內容與教材之方

法，兒童及學生之改變，教育目標之達成
 A  B  C  D

生活

指導

‧

升學

指導

能力

價值、背景的了解，孩童及學生之了解，教學計畫

之完成，狀況之把握與判斷力，應對能力，前瞻性，

分析能力

 A  B  C  D

情意

孩童及學生之了解熱忱，健康安全之關懷，進修熱

忱，對於「開放建校」的態度，資訊蒐集，與家庭

之聯繫

 A  B  C  D

實績
教學計畫實施、考核之情況，健全培育上之相互成

長狀況，健康安全之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
 A  B  C  D

學校

經營

能力

價值、背景的了解，孩童及學生之了解，接待、互

動能力，校務處理，企劃能力，班級經營計畫之撰

寫

 A  B  C  D

情意
經營參與熱忱、責任感、協調性、資訊蒐集、與家

庭之聯繫、研修熱忱、公平之姿態、態度
 A  B  C  D

實績

班級經營專案的實施、評鑑，教育環境之確保，公

關、宣傳之成果，個別行政工作後之成果，教育目

標之達成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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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

活動

與

其他

能力
價值、背景的了解、對孩童及學生之了解、教學計

畫之撰寫、創造能力、企劃能力
 A  B  C  D

情意
熱忱、責任感、協調性、與家庭之聯繫、進修熱誠、

公平之態度、公正的見解與想法
 A  B  C  D

實績
實施教學計畫、考核之情況，執行公平、公正之職

務，課外活動等的成果，達成教育目標
 A  B  C  D

綜合評鑑（絕對評鑑）  A  B  C  D
特殊事項

第一次評鑑者  姓名印 調整者職稱與姓名印

教育委員會考核（相對評

鑑）
最終評鑑者職稱與姓名印 5  4  3  2  1 

資料來源： 出自東京都教育委員會（2006：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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